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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七 日  
議 事 報 告  

 
增 設 單 車 停 泊 位 及 清 理 違 例 停 泊 /棄 置 單 車 事 宜  

 
1 .  運 輸 署 在 沙 田 區 內 增 設 單 車 停 泊 位 的 最 新 進 展 如 下： 

 
 單 車 停 泊 位 建 議 地 點 最 新 進 展  

( a )   大 圍 舊 巴 士 總 站  政 府 現 正 與 香 港 鐵 路 有 限

公 司 ( 港 鐵 ) 商 討 發 展 條

款，在 港 鐵 發 展 大 圍 車 站 上

蓋 物 業 期 間，由 該 公 司 修 改

現 時 車 公 廟 路 的 單 車 停 泊

位 來 滿 足 需 求，同 時 因 應 議

員 的 意 見，為 此 停 泊 區 加 建

上 蓋，預 計 提 供 約 5 0 0 個 單

車 停 泊 位 。  

( b )   馬 鞍 山 路 旁 近 耀 安 邨

耀 榮 樓  
已 向 路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，提

供 約 4 0 個 單 車 停 泊 位 ， 預

計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年 底 完 工。

( c )   翠 田 街 往 返 愉 景 花 園

的 過 路 處  
擬 於 單 車 徑 旁 的 草 地 提 供

約 5 0 個 單 車 停 泊 位 。 現 正

檢 討 諮 詢 期 間 收 到 的 各 種

意 見，從 而 修 訂 設 計 方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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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 車 停 泊 位 建 議 地 點 最 新 進 展  

( d )   沙 田 鄉 事 會 路 近 新 城

市 中 央 廣 場  
擬於單車徑終止處提供約 20
個 單 車 停 泊 位 ， 已 完 成 有 關

設計，短期內會諮詢公眾。  

( e )   馬 鞍 山 路 單 車 徑 旁 近

馬 鞍 山 信 義 學 校  
擬於單車徑旁提供約 10 個單

車停泊位，已完成有關設計。

在諮詢期間收到反對意見。  

 
2 .  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、沙 田 地 政 處 (地 政 處 )、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、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組 成 的 處 理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工

作 小 組 (工 作 小 組 )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至 十 月 期 間，進 行 了

四 次 清 理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及 三 次 清 理 棄 置 單 車 行 動。另 外 ，

工 作 小 組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月 十 七 日 及 三 十 一 日 在 馬 鞍 山

市 中 心 (新 港 城 )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進 行 聯 合 行 動，清 理 該 處

的 違 泊 單 車 。 上 述 行 動 共 清 理 2 9 7 輛 違 泊 的 單 車 。  

 
3 . 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本 年 十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進 行 四 次 清

理 違 例 停 泊 /棄 置 單 車 的 行 動 ， 行 動 前 會 張 貼 告 示 通 知 車

主 。  

 
 
路 旁 展 示 非 商 業 宣 傳 品 管 理 計 劃  

 
4 .  就 委 員 對 懸 掛 路 旁 的 非 商 業 宣 傳 品 管 理 計 劃 的 關

注，地 政 處 表 示 已 於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書 面 回 覆 沙 田 區 議 會 主

席，並 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安 排，詳 情 見 附 件。由 於 現 屆 立 法

會 議 席 有 所 增 加，其 中 新 界 東 地 區 直 選 增 加 了 兩 個 議 席 ，

功 能 界 別 則 增 加 了 五 個 議 席，若 增 加 分 配 予 沙 田 區 議 員 的

指 定 展 示 點 數 量，會 令 其 他 使 用 者 即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牟 利 團

體 的 配 額 相 對 減 少。因 此，地 政 處 表 示 現 時 並 沒 有 空 間 可

增 加 沙 田 區 議 員 指 定 展 示 點 的 數 量。地 政 處 又 表 示 該 處 並

沒 有 於 立 法 會 選 舉 後 重 新 編 配 指 定 展 示 點，只 是 在 立 法 會

選 舉 前 發 信 通 知 各 區 議 員 於 選 舉 期 間 暫 停 懸 掛 宣 傳 品，並

可 於 九 月 二 十 六 日 後 於 原 先 批 核 的 位 置 重 新 展 示 宣 傳

  ( 二 )



  ( 三 )

品。該 處 會 於 會 後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跟 進 其 獲 編 配 的 指

定 展 示 點 的 位 置，並 會 將 沙 田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對 一 些 團 體 未

經 申 請 而 亂 掛 宣 傳 品 的 情 況 及 相 關 意 見 ， 向 地 政 總 署 反

映 。  
 
5 .  委 員 表 示 由 於 立 法 會 議 席 增 加 及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需 求

增 加，指 定 展 示 點 的 需 求 亦 相 應 增 加，長 遠 而 言，地 政 處

須 於 區 內 發 掘 更 多 合 適 的 指 定 展 示 點，以 紓 緩 緊 張 的 供 求

狀 況 。  
 
 
沙 田 至 中 環 綫 及 顯 徑 站 的 建 造 工 程  
 
6 .  委 員 關 注 港 鐵 於 進 行 沙 田 至 中 環 綫 及 顯 徑 站 建 造 工

程 期 間，暫 時 收 回 部 分 康 體 設 施 作 施 工 用 地，例 如 顯 田 遊

樂 場 的 緩 跑 徑 ， 而 港 鐵 於 大 圍 區 所 補 償 的 用 地 卻 有 所 不

足 ， 建 議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於 工 程 期 間 開 放 顯 田

遊 樂 場 足 球 場 的 部 分 時 段 給 公 眾 使 用，又 或 與 地 政 處 研 究

於 附 近 可 作 社 區 用 途 的 用 地 設 置 臨 時 康 體 設 施 的 可 行

性 。 康 文 署 表 示 由 於 建 造 顯 徑 站 影 響 到 顯 田 遊 樂 場 的 用

地，港 鐵 已 作 出 臨 時 性 及 長 期 性 的 補 償，然 而 大 圍 區 的 用

地 有 限，因 此 大 部 分 的 補 償 用 地 須 轉 移 至 石 門，該 署 會 與

港 鐵 及 路 政 署 跟 進 委 員 的 意 見，並 會 探 討 工 程 期 間 能 否 於

顯 田 遊 樂 場 另 設 緩 跑 徑 及 康 體 設 施 。  
 
 
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申 報 計 劃  
 
7 .  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申 報 計 劃 的 申 報 期 限 由 二 零 一 二 年

九 月 底 延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年 底，委 員 要 求 屋 宇 署 提 供 截 至 九

月 底 及 由 九 月 底 至 十 二 月 底 期 間，沙 田 區 的 申 報 數 字 及 處

理 進 度。屋 宇 署 會 於 下 一 次 會 議 的 部 門 工 作 報 告 內 提 供 有

關 資 料 。  
 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 


